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作

出决议，决定于2026年6月9日（星期二）14:30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6月 9日上午 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9日上午9:15
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3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518号10号楼8楼学术交流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序号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议 案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融资租赁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
押或质押担保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天海防务五年战略规划（2026-2030年）〉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栏可以
投票

√

√
√
√
√
√
√
√
√
√
√
√
√

注：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4月28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0、030）及其他相关公告。

3、特别决议议案：第5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4、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本次股东会将对中小投资

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5、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6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厦门隆海重

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6、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7、公司独立董事童一杏女士、杜惟毅先生、王海黎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2026年6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6:30；异地股

东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6年6月8日16:3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上海市莘砖公路518号10号楼前台。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

“2025年年度股东会”字样。

4、登记办法：

股东请仔细填写《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1）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

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会；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

件参加股东会；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信函或电子邮件须在2026年6月8日16:
30前送达或发送至公司证券与投资中心方为有效。

（4）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5、会务联系人：陆老师

电话：021-67801190 传真：021-61678123 邮箱：public@bestwaysh.com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518号10号楼 邮编：201612
6、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人员的所有费用自理。

7、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50008；投票简称：“天海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 6月 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9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_ 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对以下议案以现场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
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视

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按废票处理）

序号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议 案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融资租赁机构申
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天海防务五年战略规划（2026-2030年）〉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 栏
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
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特
此承诺。2、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
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300008 证券简称：天海防务 公告编号：2026-038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西部材料公司

206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杨延安董事长；

7．公司部分董事列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320人，代表股份 155,467,5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41%。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152,475,86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313%，其中，1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15人，代表股份

2,991,6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18人，代表股份 2,992,
0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

表股份 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15
人，代表股份2,991,6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8%，其中1名股东已现场出

席本次会议，其所持公司股份登记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内。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59,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0％；

反对1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6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83,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0383％；反对 1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98％；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20％。

2.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6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2％；

反对1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5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85,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1018％；反对 1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30％；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2％。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57,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1％；

反对1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5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82,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9915％；反对 15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67％；弃权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18％。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考核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3,64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46％；

反对1,7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4％；弃权6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4,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8.9285％；反对 1,76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461％；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54％。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5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5％；

反对1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6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75,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7508％；反对 1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98％；弃权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4％。

6.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向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及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作抵押合

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43,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

反对1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弃权6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7,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5069%；反对 16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6%；弃权 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5%。

7.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3,654,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36%；

反对1,7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3%；弃权6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8,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3931%；反对 1,7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679%；弃权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90%。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61,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

反对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弃权5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85,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051%；反对 1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30%；弃权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1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3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3%；

反对16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弃权71,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9,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2194%；反对 16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43%；弃权 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3%。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233,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3%；

反对1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7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7,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1693%；反对 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07%；弃权 7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陈思怡律师及刘瑞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股东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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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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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兴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471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270,745,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968%(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213,579,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8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4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166,02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87%。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77,264,7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5819%。

（五）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会，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

（一）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69,764,22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4%；

反对5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弃权929,2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二）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69,761,72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5%；

反对5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弃权931,7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1%。

（三）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70,671,89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

反对51,9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弃权22,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7,190,7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

反对51,9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弃权22,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四）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67,402,80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52%；

反对2,409,92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1%；

弃权933,1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3,921,6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32%；

反对2,409,92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90%；

弃权933,1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8%。

（五）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70,125,99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0%；

反对581,8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

弃权38,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6,644,8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77%；

反对581,8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0%；

弃权38,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六）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76,362,6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25%；

反对864,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4%；

弃权38,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6,362,6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25%；

反对864,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4%；

弃权38,0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本议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七）关于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77,974,58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5%；

反对56,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

弃权38,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7,170,6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2%；

反对56,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弃权38,1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兴江先生、姚国华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徐青律师、周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兴特种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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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9:15一15:00
②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星期二）9:15一 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副董事长何昊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381人

代表股份104,110,7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注的比例15.8431%
人数8人

代表股份31,476,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4.79%
人数373人

代表股份72,633,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11.0531%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76,369,858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19,233,

030股，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为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共计657,136,828股。

3、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独立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2）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原因亦未能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进

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中小股东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01,385,387
97,517,787
101,327,427
97,460,027
101,356,887
97,489,487
101,387,487
97,520,087
96,842,827
96,512,827

比例

97.3822%
97.2813%
97.3266%
97.2234%
97.3549%
97.2528%
97.3843%
97.2834%
96.2907%
96.2785%

反对

股数

2,193,940
2,193,940
2,688,420
2,688,420
2,603,860
2,603,860
2,313,440
2,313,440
3,279,400
3,279,400

比例

2.1073%
2.1886%
2.5823%
2.6819%
2.5010%
2.5975%
2.2221%
2.3078%
3.2607%
3.2714%

弃权

股数

531,420
531,420
94,900
94,900
150,000
150,000
409,820
409,820
451,120
451,120

比例

0.5104%
0.5301%
0.0912%
0.0947%
0.1441%
0.1496%
0.3936%
0.4088%
0.4485%
0.4500%

是否通
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拟续聘2026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及互保
额度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预计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2026 年度与浙江博众数智
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霁林进出口互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96,839,027
96,509,027
101,363,127
97,495,727
73,914,387
70,046,987
101,291,187
97,423,787
73,812,687
69,945,287
73,753,887
69,886,487
96,439,727
96,439,727

96.2870%
96.2747%
97.3609%
97.2591%
96.4531%
96.2646%
97.2918%
97.1873%
96.3204%
96.1248%
96.2437%
96.0440%
96.2056%
96.2056%

3,305,700
3,305,700
2,293,300
2,293,300
2,683,660
2,683,660
2,781,960
2,781,960
2,781,460
2,781,460
2,838,860
2,838,860
3,761,020
3,761,020

3.2869%
3.2977%
2.2028%
2.2877%
3.5020%
3.6881%
2.6721%
2.7752%
3.6296%
3.8225%
3.7045%
3.9014%
3.7519%
3.7519%

428,620
428,620
454,320
454,320

34,400

34,400

37,600

37,600
38,300
38,300

39,700

39,700
42,600
42,600

0.4262%
0.4276%
0.4364%
0.4532%

0.0449%

0.0473%

0.0361%

0.0375%
0.0500%
0.0526%

0.0518%

0.0546%
0.0425%
0.042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①本表格中，“比例”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②本表格中，“中小股东”均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9）（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议案（8）（10）（11）关联股东不参与投票表决，关联股东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27,478,300股，回避本次表决，有效表决股份为76,632,447股（即出席本次股

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股份104,110,747股减去关联股东

持有股份27,478,300股）。

3、议案（5）（6）（12）持有公司股份的部分董事回避表决。

4、议案（12）持有公司股份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回避表决。

三、独董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全部独立董事均出席会议，就2025年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章佳平 姚芳苹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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